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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防止突发性重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以及能

在事件发生后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消除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低环境事件风险，指导公司环境突发性事件的

防范和应急救援，加强企业与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衔接，委托

南通龙澄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技术支持单位，编制了《南通金寨五

金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应急预案》。

1.2 编制依据

本报告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报告。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1.2.1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通

过，自 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8月 30日通

过,自 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 6月 10日修订通

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10月 28日修订通过，

自 2009年 5月 1日起施行；2019年 4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2021年 4月 29日修订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修订

通过，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月 26 日

修订通过，自 2018年 10月 26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 12月 24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2
年 6月 5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 10
月 30日通过，自 1996年 4月 1日施行。2016年 11月 7日对第四十四

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等两款做出修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0
年 9月 1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环境防治法》（2018年 8月 31
日通过，自 2019年 1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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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令 第 34号，自 2015年 6月 5日起施行）；

（1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令 第 17号，自 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12）《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环发[2015]4号）；

（1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 12月 4日修订通过，

自 2013年 12月 7日起施行）；

（1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11
年 7月 22日通过，自 201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15）《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意见》（发改环

资〔2016〕1162号）；

（1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2015修订，

2015年 7月 1日起施行）；

（17）《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 2002
年第 352号；

（18）《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的决定》（苏政发〔2005〕92号）；

（19）《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

（苏政发〔2020〕6号）；

（20）《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11月 23日修改 2018
年 5月 1日起施行）；

（21）《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11月 23日修

改 2018年 5月 1日起施行）；

（22）《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8年 3月 28日
修订）；

（23）《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环办〔2016〕16号）。

1.2.2 技术标准、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T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HJ964-2018）；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环境》（HJ19-2022）；

（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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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0）《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1）《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2）《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3）《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14）《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程》

（GB20576-GB20602）；

（1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

（1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5085.2）；

（1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

（18）《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5085.4）；

（19）《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5085.5）；

（20）《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

（2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5085.7-2019）；

（22）《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2019）；

（23）《常用化学危险品储存通则》（GB15603-1995）；

（2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50016-2014）（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第 35 号）；

（25）《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

（26）《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安监管危化

字[2004]43号）；

（27）《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2014
年 12月 29日）；

（2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

（29）《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苏政办函（2020）37
号）；

（30）《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中国石

油企业标准 Q/SY1190-2013）；

（31）《水体污染事故风险预防与控制措施运行管理要求》（中

国石油企业标准 Q/SY1310-2010）；

（32）《水体环境风险防控要点（试行）》（中国石化安环[2006]10
号）；

（33）《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 523—2009）；

（34）《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272号）；

（35）《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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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DB32/T 3795-2020）；

（37）《南通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
（38）《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环办应急[2018]8号);
（39）《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9〕17

号);
（40）《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
（41）《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

（42）《海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

（43）《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
（4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45）《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_4385-2022）；

（4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47）《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4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49）《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排放准》（GB12348-2008）。

1.2.3 其他参考资料

（1）《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一期）环境保

护验收资料》

（3）《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二期）环境保

护验收资料》

（4）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文件

1.3 适用范围

1.3.1 适用对象（主体）

本预案适用于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或可能

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大气、水体、土壤环境污染、人体健康或

生态破坏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

1.3.2 管理的范围及工作内容

遭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大气、水体、土壤环境污染、人体健康

或生态破坏的厂内、厂外敏感区域都为本预案管理的范围。本预案工

作的内容包括：预防和预警机制、处置程序、监测和恢复等。

1.3.3 地理位置

海安市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南通、盐城、泰州三市交界

处。

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曲塘镇茂源路 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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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 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及级别判定依据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对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和环境安全构成威胁和损

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根据环境污染发生

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环境事件类别主要包括：生产废水事故排放、

化学品泄漏、燃烧或爆炸次生环境事件等。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参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江苏

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版）中的事件分级，针对可能发生

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周边环境

敏感点、内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可调动的应急资源，将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从重到轻划分为三级。

（1）Ⅰ级事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事件：

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人员中毒或死亡；发生泄漏、燃烧、爆炸、

超标排放，影响超出公司控制范围，致使当地经济、社会正常活动受

到严重影响；

（2）Ⅱ级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事件：

因环境污染，轻微影响周边环境，干扰公司内正常生产和生活秩

序；发生泄漏、燃烧、爆炸，影响在公司控制范围内。

（3）Ⅲ级事件（一般环境事件）

除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外的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在生产车间小范围内。

1.4 应急预案体系说明

企业应急救援预案体系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综合预案、生产

安全 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案构成。本预案为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综合 性应急预案，与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其他专项

预案、现场处置方案互为补充，旨在完善公司应急救援预案体系，提

升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能力。本预案主要针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编制，与涉及的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和现场处置方案合并编写，并着重

体现“统一指挥， 分级响应，先期处置，公众参与”原则，同时与《海

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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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海安市曲塘镇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

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

南通金寨五金有限公司安全生

产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

应急

预案

现场

处置

方案

图 1-1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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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一览表

序号 相衔接的部门 与本预案相衔接的应急救援预案

1 海安市人民政府 海安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 海安市应急管理局 海安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3 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 海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 海安市曲塘镇 海安市曲塘镇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5 工作原则

（1）居安思危，预防为主。高度重视环境安全，常备不懈，防患于未

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重视

专家在环境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加大投入，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

思想准备、物资准备、技术准备等日常准备工作，强化突发环境事件预防、

预警能力。

（2）救人第一、环境优先。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作为首要任务，

并优先采取措施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的危害。

（3）先期处置，防止危害扩大。加强全员应急知识的培训和应急处置

队伍的建设，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能力。充分发挥公司应急救援

第一响应者的作用，防止危害扩大。以自救为主，社会救援为辅。

（4）快速响应、科学应对。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建立联动协调制度，

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机

制。根据不同污染源所造成的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可控性、所需动用资源、

影响范围等因素，分级设定和启动预案。

（5）应急工作与岗位职责相结合。结合本单位实际，实行区域主管责

任制，把应急任务细化落实到具体工作岗位；充分利用公司环境应急救援

力量，加强与外部救援力量联系，充分发挥专门培训的环境应急救援力量

的作用，包括现场组织指挥机制、应急队伍分工、信息报告、监测预警、

不同情景下的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资源保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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